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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亡故官兵葬厝設施管理辦法總說明 
兵役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授權國防部訂定因病或意外死亡之 

現役軍人及其配偶、戰死或因公殞命現役軍人之配偶，與退伍除役官兵 

取得榮民證之本人及其配偶，得葬厝於軍人公墓之資格、程序、條件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授權國 

防部訂定軍人公墓或忠靈塔之籌建及管理辦法，茲參酌實務運作現況， 

訂定「國軍亡故官兵葬厝設施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要點 

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用詞定義、適用設施範圍及執行機關權責劃分。（第二條 

  及第三條） 

三、葬厝設施之申請對象、條件及程序。（第四條至第八條） 

四、葬厝設施之規格。（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五、葬厝設施之管理程序。（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 

六、安葬（厝）者之資料建置與保存。（第十六條） 

七、安葬（厝）者之祭祀程序。（第十七條） 

八、本辦法執行費用之編列機關。（第十八條） 

九、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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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亡故官兵葬厝設施管理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兵役法第四十四條第 

 三項及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七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軍葬厝設施：指國軍示範公墓 

   及其附設忠靈殿、空軍軍人公墓 

   及其附設忠靈塔（室）及國軍各 

   地區忠靈塔。 

 二、亡故官兵：指因病或意外死亡之 

   現役及退伍除役官兵。 

 三、遺族：指亡故官兵或其配偶之法 

   定繼承人。 

   亡故官兵無遺族者，由遺產管理 

 人代行本辦法所定遺族相關事項。 

一、第一項明定本辦法相關用詞定義。 

二、第二項明定亡故官兵無遺族時，本 

  辦法相關事項由遺產管理人代行。 

第三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國防部，並 

 委任所屬機關（構）辦理下列事項：  

 一、國防部後備指揮部：負責國軍示 

   範公墓及其附設忠靈殿、國軍各 

   地區忠靈塔之管理、維護、祭典 

   、安葬（厝）申請等事宜之策訂 

   及執行，並辦理空軍公墓及其附 

   設忠靈塔（室）之管理及維護。 

 二、國防部空軍司令部：負責空軍軍 

   人公墓及其附設忠靈塔（室）之 

   祭典及安葬（厝）申請事項之策 

   訂及執行。 

定明本辦法之主管機關，並配合實務運 

作狀況及調節事權，於第一款及第二款 

明定委任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及國防部空 

軍司令部辦理之事項。 

 

第四條 亡故官兵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安葬（厝）於國軍示範公 

 墓及其附設忠靈殿： 

 一、曾獲頒勳章。 

 二、服役滿二十年以上。 

 三、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 

   前項人員及服役滿十年以上或曾 

 獲頒獎章者，得申請將骨灰安（遷） 

 厝於國軍各地區忠靈塔。 

   空軍亡故官兵有前二項所定資格 

一、鑑因國軍各葬厝設施之設置層級、 

  所在位置、硬體規模均有不同，為 

  有效管理並增進葬厝設施使用效能 

  之最佳化，依實務運作現況，於第 

  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得申請安葬（厝 

  ）於國軍示範公墓及其附設忠靈殿 

  或國軍各地區忠靈塔之亡故官兵資 

  格要件。 

二、空軍對其所屬亡故官兵另設有空軍 

  軍人公墓附設忠靈塔（室），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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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得選擇申請將骨灰安（遷）厝於 

 空軍軍人公墓附設忠靈塔（室）。 

  其申請資格要件及辦理程序有所依 

  循，爰訂定第三項。 

第五條 亡故官兵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安葬（厝）於國軍葬厝 

 設施：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未宣 

   告緩刑確定。但過失犯不在此限 

   。 

 二、在感訓期間死亡。 

 三、其他有玷辱軍人榮譽致死。 

   已安葬（厝）於國軍葬厝設施後 

 ，經查證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由遺族自費將該亡故官兵之遺骸或骨 

 灰遷出。 

一、考量國軍葬厝設施係為感念國軍官 

  兵為國家犧牲奉獻，及彰顯官兵榮 

  譽之作為，爰於第一項明定限制條 

  件，如有玷辱軍人榮譽等情形者， 

  不得申請安葬（厝）。 

二、實務上偶有亡故官兵遺骸或骨灰入 

  葬（厝）後，始發現其有限制條件 

  之情形，如仍同意該遺骸或骨灰繼 

  續安葬（厝）於國軍葬厝設施，將 

  與彰顯官兵榮譽之目的不符，爰明 

  定應由遺族自費將亡故官兵遺骸或 

  骨灰遷出。 

第六條 亡故官兵之未再婚配偶申請葬 

 厝時，應與其同碑同穴合葬或共厝於 

 國軍葬厝設施。 

   現役或退伍除役官兵之配偶先亡 

 故時，得先依第四條所列資格，定其 

 配偶之葬厝設施，辦理安葬（厝）。 

   前二項之配偶有前條第一項各款 

 情形之一者，不得安葬（厝）於國軍 

 葬厝設施；已安葬（厝）者，應依前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遷出。配偶先行安 

 葬（厝）後，現役或退伍除役官兵有 

 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同。 

一、配合兵役法第四十四條及兵役法施 

  行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亡故 

  官兵之配偶得葬厝於國軍葬厝設施 

  ，爰於第一項明定亡故官兵之配偶 

  申請葬厝時，應同碑同穴葬厝於軍 

  人公墓。 

二、考量官兵配偶有先於官兵亡故之情 

  形，為符合照顧官兵眷屬之政策並 

  兼顧實務上將官兵與配偶合葬或共 

  厝，爰於第二項明定其處理作法。 

三、配偶安葬（厝）國軍葬厝設施之權 

  利，係附隨於官兵，第五條對於亡 

  故官兵安葬（厝）之限制條件，其 

  配偶亦應適用，爰於第三項明定官 

  兵配偶適用之限制條件，及入葬（ 

  厝）後始發現其具限制條件或官兵 

  嗣後發生限制條件之處理作法。 

第七條 亡故官兵安葬（厝）之申請， 

 由下列軍事機關（構）受理： 

 一、安葬（厝）於國軍示範公墓及其 

   附設忠靈殿、國軍各地區忠靈塔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二、安厝於空軍軍人公墓附設忠靈塔 

   （室）：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一、配合實務運作執行現況，於第一項 

  及第二項明定安葬（厝）申請程序 

  之受理機關及申請者。  

二、為利管理，於第三項定明提出申請 

  之作業期限及例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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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葬（厝）之申請，由下列人員 

 或機關（單位）向前項所定軍事機關 

 （構）提出： 

 一、現役官兵或其配偶：其原屬部隊 

   或遺族提出。 

 二、退伍、除役官兵或其配偶：其遺 

   族、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後備指揮部或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 

   前項申請應於死亡之日起六十日 

 內提出，逾期不予受理。但大體捐贈 

 供醫學研究或有特殊情形經核准者， 

 不在此限。 

第八條 葬厝之申請未經核准前，不得 

 於國軍葬厝設施辦理停柩或暫厝。 

   已安葬（厝）於國軍葬厝設施之 

 遺骸或骨灰，得由原申請遺族向前條 

 所定機關（構）申請遷出。原申請遺 

 族亡故時，得由其他遺族協調指定一 

 人行之。其遷出後不得再申請遷入。 

   已安葬（厝）於他處之遺骸或骨 

 灰，得依遺族意願申請遷入國軍各地 

 區忠靈塔安厝。 

   已安葬（厝）於國軍葬厝設施之遺 

 骸或骨灰，得依遺族意願申請遷厝至國 

 軍各地區忠靈塔，但以一次為限。 

一、實務上曾發生執行單位於本部核准 

  遺族安葬（厝）之申請前，同意家 

  屬先行停柩或暫厝，嗣發生未核准 

  申請之情形，致執行單位與遺族衍 

  生相關法律爭議，為避免類案之肇 

  生，爰於第一項明定葬厝申請核准 

  前，不得停柩或暫厝。 

二、安葬（厝）於公墓或忠靈塔之遺骸 

  或骨灰，其遺族本得自行遷出，惟 

  遷出者視同放棄葬（厝）國軍葬厝 

  設施之權利，不得再遷入。另為避 

  免遺族間意見繁雜造成實務執行上 

  之窒礙，爰於第二項明定遺族間應 

  協調一人提出申請。 

三、配合實務對已安葬（厝）他處之遺 

  骸或骨灰，仍保有讓遺族得再申請 

  遷入國軍各地區忠靈塔安厝之作法 

  ，於第三項明定相關規範。惟遺族 

  如又將遺骸或骨灰遷出，即依第二 

  項規定否准。 

四、考量實務運作上，亡故者之遺骸或 

  骨灰安葬（厝）於國軍軍葬厝設施 

  後，遺族有因其他需求（如祭祀） 

  ，而申請遷移至其遺族所在之國軍 

  地區忠靈塔之情形，為便利遺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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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因遺族事後反悔，造成管理上 

  之爭議，爰於第四項予以明定，並 

  以一次為限。 

第九條 國軍示範公墓，依亡故官兵之 

 功勳或階級，區分為特勳區、上將區 

 、中少將區、上校區、中少校區、尉 

 官區、士官長區、士官區及士兵區等 

 九區。 

   空軍軍人公墓，不分階級，區分 

 為棺木塚、骨灰塚及衣冠塚等三型。 

 衣冠塚，限於遺骸失蹤者使用。 

一、第一項依國軍葬厝設施實務運作現 

  況劃分墓區及型式。  

二、第二項明定空軍公墓衣冠塚使用資 

  格。 

第十條 國軍示範公墓附設忠靈殿，依 

 亡故官兵之功勳或階級，區分為特勳 

 及上將區、中少將區、上校區、中少 

 校區、尉官區、士官長區、士官區及 

 士兵區等八區。 

   國軍示範公墓附設忠靈殿之骨灰 

 龕，區分特勳及將級軍官型、校尉級 

 軍官及士官兵等型。 

   空軍軍人公墓附設忠靈塔（室） 

 及國軍各地區忠靈塔之骨灰龕，不分 

 階級，統一型式。 

一、配合實務運作現況，於第一項明定 

  國軍示範公墓附設忠靈殿，其靈龕 

  依官兵死亡時之功勳或階級分區安 

  厝。 

二、另為便利實務作業，於第二項明定 

  國軍示範公墓附設忠靈殿以外之忠 

  靈塔（室），其骨灰龕不分階級統 

  一規格。 

第十一條 墓基埋葬棺木，其棺面應深 

 入地面一公尺二十公分以下，墓頂至 

 高不得超過地面一公尺五十公分，墓 

 穴應嚴密封固。亡故官兵之事蹟，得 

 依遺族意願列敘方志於瞻仰臺後方。 

依國軍葬厝設施實務運作現況，明定土 

葬埋葬方式。 

第十二條 國軍葬厝設施之骨灰龕，應 

 依樓層、塔區及區域不同，按排按層 

 依序統一編號。 

為使實務管理運作順暢，依國軍葬厝設 

施現況，明定骨灰龕編排方式。  

第十三條 亡故官兵之遺骸或骨灰存放 

 容器，應由申請人或申請機關（單位 

 ）依規定格式自行備置。 

為使實務管理運作順遂，明定安葬（厝 

）於國軍葬厝設施之亡故官兵遺骸或骨 

灰存放容器，應由申請單位（人）自行 

備置。 

第十四條 亡故官兵安葬（厝）之位置 

 ，依申請順序排定，申請人或申請機 

 關（單位）不得選擇或要求變更。 

考量國軍葬厝設施之資源有限，及為使 

管理實務之運作順遂，明定亡故官兵經 

核定土葬公墓或安厝忠靈塔者，不得選 

擇安葬（厝）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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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辦理國軍 

 葬厝設施之相關事宜，得請求設施所 

 在地之軍事機關（構）、部隊協助處 

 理。受請求者，除有影響其自身職務 

 之執行者外，不得拒絕。 

管理單位及當地國軍部隊對安葬（厝） 

事宜，應予協助。 

 

第十六條 亡故官兵及其配偶安葬（厝 

 ）之資料，應登錄國軍葬厝管理資訊 

 系統管制，原始申請資料並應建檔存 

 管。 

依現行實務運作狀況，明定檔案存管及 

資訊系統建立。 

第十七條 國軍葬厝設施於每年三月二 

 十九日辦理春祭，每年九月三日辦理 

 秋祭。 

   前項祭典由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及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辦理，並邀請遺族 

 、所在地機關（構）、部隊代表參加 

 。 

一、第一項明定春、秋祭典日期。 

二、第二項規定主辦機關（構）及邀請 

  參加人員範圍。 

第十八條 國軍葬厝設施之紀念碑、造 

 墓及維護等相關費用，由國防部後備 

 指揮部編列預算支應。 

預算編列之機關。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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